
圖ㄧ：災害通報與慰問系統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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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1.由值班人員負責通報(通報表如後附案例)。 

    2.通報表存置於 http://www.kmnp.gov.tw/government/government_detail/54 (通

報營建署範本如附件ㄧ)。 

    3.通報電話：遊憩服務課︰082-313216   解說教育課：082-313180 

                東區管理站︰082-330081   西區管理站：082-313287 

                烈嶼區管理站：082-364401    總機：082-313100 

               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四大隊金門分隊：082-3241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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